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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 

关于长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东提请董事会 

召开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致：长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长园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长园集团”或者“公司”）的委托，就公司董事会收到股东

深圳市沃尔核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沃尔核材”）、周和平及易华蓉（以

下合称为“提议股东”）共同提交的召开公司临时股东大会提议（以下简称“本

次股东提议”）所涉及的有关事宜，出具法律意见书。 

 

本法律意见书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以下简称“《股东大会规则》”）以及《长园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并基于本所律

师对前述有关规定的理解而出具。 

 

本所已得到公司如下保证，即公司已经提供了本所律师认为出具法律意见书

所必需的、真实的原始书面材料、副本材料或口头陈述，有关材料上的签字、印

章均是真实的，有关副本材料或复印件均与正本材料或原件一致。公司所提供的

文件和材料是真实、准确、完整和有效的，无任何隐瞒、虚假和重大遗漏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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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法律意见书供公司董事会在进行相关决策时参考使用，本所同意公司董事

会根据信息披露要求将本法律意见书公告。除前述外，未经本所书面同意，不得

用作任何其他目的或用途。 

 

本所及本所律师未授权任何单位或个人对本法律意见书作任何解释或说明。 

 

一、本次股东提议的基本情况 

 

根据长园集团于 2017 年 5 月 11 日发出的《关于收到股东提议召开临时股东

大会的公告》、提议股东向长园集团董事会提交的《关于提请长园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会召开临时股东大会的函》（以下简称“提议函”）及其附件、长园集

团收到提议函的快递单，长园集团于 2017 年 5 月 10 日收到提议股东以快递邮寄

方式提交的提议函及其附件股东大会提案，提议股东作为合计持有公司 10%以上

股份的股东，根据《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提请公司董事会召开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提议股东提出的《关于终止<关于全资子公司长园深瑞与正中集团合作旧改

的议案>的议案》（以下简称“股东提案”）。 

 

二、提议股东的资格及本次股东提议的提出形式 

 

根据提议股东提交的持股证明材料以及长园集团提供的股东名册，截至2017

年 5 月 10 日，提议股东沃尔核材持有公司股份 89,088,471 股、周和平持有公司

股份 51,537,253 股、易华蓉分别持有公司股份 36,509,554 股。三名股东合计持有

公司股份 177,135,278 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13.45%。 

 

《股东大会规则》第九条第一款规定：“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10%以上股

份的普通股股东（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有权向董事会请求召开临时股东

大会，并应当以书面形式向董事会提出。„„”《公司章程》第四十八条第一款

规定：“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10%以上股份的股东有权向董事会请求召开临时

股东大会，并应当以书面形式向董事会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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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此，本所律师认为，提议股东合计持有公司 10%以上股份，具备《股东大

会规则》《公司章程》规定的向公司董事会提议召开临时股东大会的资格；提议

股东以书面形式向公司董事会提交了提议函，符合《股东大会规则》《公司章程》

的要求。 

 

三、股东提案的合规性 

 

提议股东提出的股东提案的主要内容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

于 2017 年 4 月 21 日（实际为“2017 年 4 月 20 日”）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

公司长园深瑞与正中集团合作旧改的议案》，提议股东认为该事项超过董事会决

策权限，提请股东大会审议《关于终止<关于全资子公司长园深瑞与正中集团合

作旧改的议案>的议案》。 

 

《公司法》第一百零二条第二款规定：“„„临时提案的内容应当属于股东

大会职权范围，并有明确议题和具体决议事项。”《股东大会规则》第十三条规定：

“提案的内容应当属于股东大会职权范围，有明确议题和具体决议事项，并且符

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第十四条第三款进一步规定：“股东

大会通知中未列明或不符合本规则第十三条规定的提案，股东大会不得进行表决

并作出决议。”《公司章程》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也作出了与《股东大会规则》

一致的规定。 

 

经查阅长园集团于 2017 年 4 月 20 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决

议及有关会议资料，股东提案所涉及的《关于全资子公司长园深瑞与正中集团合

作旧改的议案》为该次董事会会议的第五项议案，该议案已获得董事会全体成员

（9 票）表决通过并形成了相关决议。 

 

本所认为，《关于全资子公司长园深瑞与正中集团合作旧改的议案》为公司

董事会为第六届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之目的而专门起草的议案，该议案经董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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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议后已形成董事会决议，该议案本身已经不存在了。股东提案要求股东大会审

议终止的对象（即董事会议案）不存在，因此该股东提案的内容未能指向明确的

议题，亦不存在具体待决议的事项，不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及《公司章

程》关于股东提案的规定。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三份，无副本，经本所律师签字并经本所盖章后生效。 

（以下无正文） 

  



 

法律意见书 

5 

（本页为《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长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东

提请董事会召开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的签章页） 

 

 

 

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盖章） 

 

 

 

负责人：经办律师： 

赖继红 

许志刚 

邵帅 

 

 

 

二〇一七年五月十八日 

 

 


